
附件3：

2008年全省财政补贴高效照明产品推广任务分配表

                                                              单位：万只

地区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

荧光灯

三基色双端直管荧
光灯（T8、T5及支

架）

合计 备注

全    省 70.0 30.0 100.0

各市、州
任务是根
据国家为
我省下达
的推广任
务，结合
各地上报
的需求情
况，以及
中标推广
企业初步
掌握的市
场需求，
经综合平
衡后确定

的

成都市 20.0 5.5 25.5

自贡市 1.2 1.0 2.2

攀枝花市 5.0 3.0 8.0

泸州市 1.0 1.5 2.5

德阳市 10.0 3.0 13.0

绵阳市 16.0 4.0 20.0

广元市 3.5 1.0 4.5

遂宁市 0.3 1.0 1.3

内江市 1.0 1.5 2.5

乐山市 1.5 1.5 3.0

南充市 4.0 0.4 4.4

宜宾市 1.0 1.0 2.0

广安市 2.4 1.0 3.4

达州市 0.5 1.0 1.5

巴中市 0.3 0.1 0.4

雅安市 0.5 0.2 0.7

眉山市 1.0 1.5 2.5

资阳市 0.3 1.0 1.3

阿坝州 0.1 0.1 0.2

甘孜州 0.2 0.5 0.7

凉山州 0.2 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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